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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自愿担任北京市评标专家，已详细阅读并熟知《北京市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管理办法》（京发改〔2004〕2898号）、《北京市评标专家库专家管理细则》（京人社专技发〔2011〕246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承诺以下事项：
1、本人承诺保证所提交的各类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、完整和准确，承诺在变动工作单位和通讯方式后3个工作日内及时在北京市评标专家库系统中修改更新工作单位、回避单位及手机号码等信息，并按要求向人事考试部门提交纸质材料，如有不实信息或者弄虚作假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2、本人承诺不参加任何可能影响评标结果的各类会议、联谊、培训活动，不加入任何可能影响评标结果的网络社交群（如微信群、QQ群等）。
3、本人承诺保证在参加评标前没有与任何招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、投标人以及其他人员发生可能影响评标结果的不正当接触或者联系；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不向外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、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；保证没有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需要回避的情形。
4、本人承诺保证身体健康状况能够胜任评标工作，安全、准时到达指定的评标地点，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缺席，自愿承担在参加评标过程中产生的任何法律后果。
5、本人承诺保证在评标过程中严格遵守有关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遵守评标纪律，服从评标委员会的统一安排，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履行评标专家职责。 
6、本人承诺只接受参加评标活动的合法劳务报酬，不收受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支付超出合理报酬以外的任何现金、有价证券和礼物，不收受其他有关人员的任何财物和其他好处。
本人承诺自愿接受、积极协助和配合有关行政监管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。如违反上述承诺，不能客观、公正履行评标专家职责，本人愿意承担一切相关法律责任。
特此声明。

签名：◆◆◆
◆◆年　月　日
